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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0 年前台灣科學園區曾經被譽為「小矽谷」，各種新創的科技事業不只鏈結矽谷最新的專

利，更將矽谷充沛的人才源源不絕輸送回台灣，當時也曾經打造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創投基

金產業系統。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經驗，成為中國大陸各省市發展科技園區的始祖，更將

台灣打造為全球最亮眼的科技島，是台灣從 90 年代至今，長達 25 年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

力來源。 

四、但是過去十年，矽谷席捲全球的社交網路平台、智慧型手機 APP 平台，以及中國大陸飛速

增長的電子商務領域，台灣每次都失之交臂。台灣在 90 年曾經是大陸新浪網、美國雅虎的

核心創始者，但是後繼無力，沒有把握到主流議題的主導權，拱手將大好江山讓給了大陸

與矽谷的後進者。這當然是台灣在科技硬體產業發展太過成功，因此顧此失彼的機會成本

，更是台灣科技與金融產業過度保守的心態所致。 

五、國發會正視這個問題，並且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進行檢討、抓錯與改進，國發會提出的「創

業拔萃方案」，就是要重新鼓舞企業與青年的創業精神，善用台灣的優勢，深化國際鏈結

，鼓舞年輕人創業，讓新創企業成為領導台灣下一波經濟發展的活水源頭。 

六、國發會的拔萃創新方案揭露阻礙創業精神的三大障礙，第一是「現行法規不利小型新創事

業成長」，現行法規以防弊為主，缺乏興利的誘因，阻礙新創事業起步；第二個障礙在「

早期資金不足」，國內現有的創投業者缺乏新興產業知識，而國外的創投則沒有關注台灣

的管道與機會；第三個障礙則在「國際鏈結不夠」，新創企業缺乏全球網絡，較難規模化

、國際化。 

七、因此，重新架接台灣與矽谷之間的橋樑，的確是重燃創業精神的重要基礎工作。特別是要

引入國際資金與專業知識，讓台灣的創業者能夠掌握矽谷最尖端的技術與訊息，台灣的創

業家才能夠抓住下一個改變世界的潮流，才有機會打造出像今日台積電那樣、以台灣為基

地的世界級企業。 

八、當然，法規與政府官員心態太過保守，防弊而不興利的最根本問題必須優先解決。我們也

很高興看到行政院整合各相關部會，在勞委會有鬆綁外籍白領人才引進，在外交部有發給

創業家簽證，在經濟部有鬆綁技術作價入股緩課、放寬特別股發行限制、非公開發行公司

發行可轉換公司債，以及引進無面額股票制度等法規面的檢討，這是掃除創業障礙最根本

的工作，必須加快速度進行。 

（五十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行政院會日前也通過「長照保險法草

案」，未來長照法上路後或可協助解決老人照顧服務基本需

求問題。雖然長照法的內涵與方向是正確的，但接下來的才

是真正問題，就是要如何建立更完備的執行細節。衛福部應

該要有清楚的定位，到底台灣長期照顧要走向國家社會福利

制？社會企業提供制？長照產業供給制？還是三者兼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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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台灣未來高齡化極為快速，難有先例可循，經費挹注是嚴

峻的問題，要求行政院應有較長遠且務實的規劃。在建構完

善的長照體系時，應深刻了解這不僅僅是衛福部單一部會的

工作，應全面盤點經濟、勞動、教育、財政、內政等部會的

權責，建立跨部會的整合平台，方能有效整合面對問題一次

系統性解決。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長照服務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後，行政院會日前也通過「長照保險法草案」。面對人

口快速老化，老人基本照護算是長照法拼圖中必備也是最早的一片，未來長照法上路後或

可協助解決老人照顧服務基本需求問題。雖然長照法的內涵與方向是正確的，但接下來的

才是真正問題，就是要如何建立更完備的執行細節。 

二、台灣早已進入高齡化社會，十年後台灣老人占比將從今天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二十

，往後二十年台灣社會將會成為超高齡化社會，衍生的社會問題將以老人生活、老人照護

及如何活得老而有尊嚴最為重要。長照法在觀念上，不能只從醫療角度來看待長照，老人

住在長照機構裡並不只是醫療或被看護，如何提供優質生活環境及照護品質，是基本要求

也是基本人權，這一點和醫院就醫康復後即回家的行為模式不同。 

三、老人要有優質長期照護面臨三大問題，執行品質、經費及專業人才效益。長照法兩年後實

施，施行細則及相關配套在執行後一年內推出，對現有長照機構來說，將有二至三年準備

期，再加上母法明文賦予他們五年改善期，等於說現有的經營者將有七、八年時間去調整

體質，改善工程雖然浩大，時間上卻很充裕，所以政府對機構品質要求要嚴謹。其次經費

問題，老人的照顧費用相當龐大，除非增稅否則非社福制度可以長久負擔。目前長保法版

本涉及收入及支出兩層面，收入面包含費率、繳費對象及分配比例，行政院會通過的「長

照保險法草案」，雇主、個人與政府保費負擔比率為四成、三成、三成，費率為百分之一

點一九；社會上仍有反對長照保險，呼籲實施社會福利制度聲浪，此案送入立法院可能仍

有爭議；支出面問題也很重要，包括支付項目及支付額，這部份應交由評估單位來分配；

日本的介護保險實施至今，評估單位最被詬病；資源如何有效運用？需要通盤考量。 

四、最後長期照護最大的挑戰是人力資源不足，長照體系人力來源包括教育訓練、學校教育及

外勞三大管道。為填補上路初期長照人力不足，早期不排除增加外籍看護工填補缺口。然

推動長照服務法原因之一即在強調證照化，來提升照顧者的社會位階與待遇，以吸引國人

投入，同時建置長照系統，故長久之計在於衛福部應提供人力缺口數字，教育部負責學校

教育及教育資源的設計和規劃。勞動部現對基層照服員的培訓，採「單一級證照」，照服

員的社經地位低，應建立多層級證照制度，考試院也應建立「照護師」的國家證照制度；

勞動部也應有外勞來台後再訓練中心，通過資格檢定，才能在長照體系工作，中央政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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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服務輸送與內容加以統整，才有助於提升照顧品質。 

（五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灣工程界競爭力高，必須掌握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其他國際機構的採購大餅。工程業爭取

國際商機自屬必要，但其實更常面對的是政府採購，如何讓

國內政府採購制度既防弊又興利，發揮協助產業發展的效果

，才是政府應努力的目標，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亞投行第一期預計募集 500 億美元為資本額，這約達新台幣 1.5 兆元投資金額背後的龐大商

機，使得即便是由北京主導，朝野都異口同聲地認為台灣無法缺席。但殊不知，近五年來

台灣各級政府採購的總額每年也都超過 1 兆元，跟亞投行的資金比起來毫不遜色，累積起

來的商機甚至更為驚人。 

二、這 1 兆元的採購預算都是民脂民膏，如何使其發揮更大功效，應是任何政府都須重視的議

題。目前政府採購制度注重防弊，強調競標，以避免徇私舞弊，並發揮預算用在刀口上的

效率，看似完全符合政府採購制度想追求的目標。此外，我國已於 2008 年正式加入世貿組

織（WTO）的政府採購協定（GPA），按規定必須開放一定金額以上的標案給其他 GPA 會

員參與，而且必須遵守無歧視原則，不能有國產化或特別照顧本國業者的規定（每年外商

得標率約 20%），也似乎日趨透明。 

三、然而，政府採購除了追求公正公平、確保內外商無差別待遇，並不能只是滿足採購機關的

需求，僅依採購結果的「性價比」，而不能融入促進產業發展的思維；相反的，若政府採

購只在意採購機關的需求是否滿足，以及程序的公開競爭，則可能也過於消極，未能將這

兆元預算的功能發揮到極限。 

四、以政府採購促進展業發展有好幾重的意義。首先，在節能減碳、綠色採購、新能源開發等

特定新興領域中，民間需求尚未成熟或仍在觀望，政府可能是最大的購買者，甚至是唯一

的買主。這種巨大的買方力量，對於產業發展方向的引導、拉動效果，可能比科專計畫及

其他各類補助措施更為顯著。其次，對於市場還不存在的新興產品或服務及解決方案，政

府採購亦可藉由研發採購、原型產品採購及商業化量產採購等幾個階段，協助廠商分擔風

險，引導研發投入。最後，政府採購亦可透過採購規格的設計，發揮協助本地產業切入國

際大廠供應鏈的效果。 

五、由滿足需求到牽引產業發展的改變，已有許多國際經驗可以學習。以一向高度重視採購程

序效率的歐盟為例，過去便已注重中小企業採購、綠色採購等機制，2014 年修改法規時，

進一步導入「創新採購」機制，以促使政府機構不要只重視從市場購買現成的貨品或服務

，也應該重視透過研發及商業化過程，協助開發新的產品或服務。 

六、這些政府採購的改革方向，並不是要改變採購程序公開透明的基本原則，也沒有要挑戰


